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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捷喜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
“1·14”一般燃气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
 

2021 年 1 月 14 日 12 时 50 分左右，天津捷喜爱汽车零部件

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燃气爆炸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7 人受伤。截

至 2021 年 2 月 18 日，直接经济损失（不含事故罚款）673 万元

人民币。 

事故发生后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鸿忠书记、国勋市长、

顺清常务副市长、小红副市长分别作出批示。顺清常务副市长、

茂君书记赴天津港保税区召开现场会，听取事故情况，研究部署

处置工作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、《城镇燃气管理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 583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保税区成立了由保税

区应急局、城环局、消防救援支队、科工局、人社局、总工会及

新区公安局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天津捷喜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

“1·14”一般燃气爆炸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并

聘请了安全生产、消防、燃气等方面专家，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 

2021 年 1月 20日，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根据《天

津市滨海新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》（津滨安生

〔2018〕14 号）的有关规定就该起事故查处对保税区管委会实

行挂牌督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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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

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模拟测试、

物证提取、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

故的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

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单位及相关单位情况 

1、天津捷喜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捷喜爱公司）。 

捷喜爱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10 日，为有限责任公司（中

外合资）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67773272564，注册资本：

壹仟柒佰万美元；法定代表人：CHOE HUN（美国籍）；注册地址：

天津自贸试验区（空港经济区）航空路 51 号；经营范围：轮毂、

驱动桥总成、盘式制动器总成及其零部件的生产、销售，相关新

产品的研发，仓储服务等。主要生产汽车轮毂，年产量 135 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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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企业周边环境卫星图 

图 2  厂区总平面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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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天津泰达滨海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泰达能

源公司）。 

泰达能源公司成立于1994年 3月16日，为有限责任公司（港

澳台法人独资）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8600580977R，注

册资本：贰亿伍仟万美元；法定代表人：董成江；注册地址：天

津自贸试验区（空港经济区）环河北路 80 号空港商务园东区 6

号楼 501-2 室；经营范围：国际贸易，研制开发、生产销售各类

燃气具及配件，煤气设备、测量仪器、仪表及相关配套设施，煤

气供应工程的设计及设备安装，相关咨询服务，液化石油气、天

然气设施的开发、建设及相关配套售气，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

自有设备租赁，液化石油气充装及销售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，燃

气具及相关配件的进出口。 

该企业与捷喜爱公司于 2007 年 5月 11 日签订《工业管道供

用气合同》,合同编号 TJ-201-071。 

（二）事故车间及工艺流程情况 

1、事故车间情况 

事故发生在捷喜爱公司厂院北侧一车间的涂装作业区。该车

间主体为单层局部二层，钢结构，高 10.7 米，轻质屋顶，耐火

等级二级，建筑面积 8082.3m
2
，占地面积 6960.54m

2
，内有涂装、

轮辐、轮辋、包装等作业区。涂装作业区位于车间最北侧，占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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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 1780m
2
，四周有彩钢板围挡与本车间内其他作业区相隔，并

留有人员进出通道。 

图 3  车间布置示意图 

2.涂装工艺流程 

（1）前处理：先将轮毂毛坯成品经水洗（自动喷头喷洗，

水温 50 度左右）、脱脂（喷头自动喷脱脂剂，温度 50 度左右），

金属表面调整（喷头自动喷洒药剂使轮毂表面上形成结晶，使其

增加附着性）、水洗。 

（2）电泳：将轮毂浸入电泳槽，通电使产品表面附着水性

漆。 

（3）后处理：以喷淋方式对轮毂进行水洗，水洗后人工手

持连接气泵的气管，用热空气人工吹干轮毂缝隙的水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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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烘干：将轮毂通过自动行走链挂钩吊入烘干箱烘干，

烘干箱由天然气燃烧炉循环送入热风。 

（5）包装：烘干完的轮毂，经外观检查合格后包装为成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4  生产工艺流程图 

（三）事故设备情况 

1.燃烧烘干设备 

事故涉及的主要设备为燃烧烘干设备，包含燃烧炉和烘干箱、

燃气供气管道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燃烧炉。燃烧炉长 5.1 米、宽 2.7 米、高 2.35 米，炉

体由耐热钢制造，壁厚 150 毫米,产自韩国。该燃烧炉为直接加

热式燃烧装置，烧炉烧嘴位于燃烧炉南侧。燃烧炉通过两个风道

轮毂表面水洗 脱脂 水洗 金属表面调整

 

将轮毂浸入电泳槽，通电使产品表面附

 

以喷淋方式对轮毂进行水洗，水洗后用

 

将轮毂通过自动行走链挂钩吊入烘干

 
人工对轮毂外观进行检查 包装  

前处理 

电泳 

后处理 

烘干 

包装 

- 6 - 
 



 

气孔与上方的烘干箱相连，实现空气在内部进行循环和热交换。

燃烧炉外侧装有两个风机，一个位于燃烧炉东侧，功率 18.5KW，

用于使燃烧炉形成微负压；一个位于燃烧炉上部偏南侧，功率

1.5KW，负责供空气。 

（2）烘干箱。烘干箱长 26.4 米、宽 3.8 米、高 3.6 米，壁

厚 150 毫米，位于燃烧炉正上方，中间间隔 0.9 米。燃烧炉开始

工作时，天然气和空气管道阀门开启，向炉内输送气体，同时点

火装置点火，天然气在炉内燃烧。天然气燃烧加热炉内空气，热

空气在炉内风机作用下沿着风道送至上部烘干箱烘干产品。送风

后燃烧炉内呈现微负压，烘干箱中的气体通过另外一个风道又进

入到燃烧炉中，形成燃烧炉和烘干箱的气体循环。 

（3）燃气供气管道。燃气供气管道主进气管径（调压站至

车间外调节阀处）：DN200；车间内送气管径：DN150，DN80；燃

烧炉进气管径：DN50。燃烧炉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，通过燃气管

网向炉内输送天然气，燃烧炉进气压力为 30kPa。 

2.燃烧控制器 

燃烧控制器（Flame Safeguard Primary Control）是集点火、

火焰检测、燃烧控制为一体的燃烧器控制装置,具有熄火保护和

报警功能。燃烧炉启动后的进气、点火、电磁切断阀开闭等指令

均由燃烧控制器自动控制完成。燃烧炉燃烧器喷嘴处安装有离子

棒作为火焰探测器（熄火保护装置传感器），检测到火焰后，离

子棒产生离子电流信号并直接传输到燃烧控制器。如果检测炉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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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烧出现异常(火焰熄灭、不能正常点火、接收不到离子棒电信

号等)，燃烧控制器会发出切断燃气的指令，主燃气进气管道上

的电磁切断阀会自动关闭，防止天然气继续输送到炉内产生危险。

事故燃烧炉使用的燃烧控制器 2007 年开始在另一燃烧设备上使

用，后因生产线调整而停止使用，2018 年更换到现有设备上（与

被替换的燃烧控制器为同厂家、同型号产品）。 

（四）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

事故发生后，事故调查组组织事故单位、设备厂家和相关专

家对现场进行了勘验，具体如下： 

1.整个生产车间受爆炸冲击损坏，车间内物品受爆炸冲击变

形、位移、脱落等痕迹明显，车间彩钢板屋顶部分掀起。正在作

业的生产线受爆炸冲击最为严重，其中以烘干设备区域最为明显，

整个烘干设备全部损毁。 

2.燃烧炉整体呈现由内向外的冲击变形痕迹。沿着生产线轨

道方向前后两侧的壁板受冲击变形位移，尤其以上侧变形位移明

显，其中安装有风机的前侧壁板上部完全与箱体分离，后侧壁板

内层弯曲变形，外层与内层分离跌落在地面上。左右两侧壁板也

受冲击向外凸起，尤其是外层铁皮部分与炉体分离。炉体两侧铁

皮之间的角钢也向外侧弯曲变形，整个燃烧炉四周的金属铁皮有

多处受冲击的撕裂变形痕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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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烘干箱位于燃烧炉上部，已完全炸损，彩钢板的箱体受冲

击全部撕裂、碎片被抛出到车间不同位置。烘干箱内的轨道向两

侧弯曲，烘干箱内的轮毂全部飞出，抛落至不同的位置。烘干箱

地板中部向下方凹陷，固定横梁两端向上翘起，表明爆炸在烘干

箱形成了向四周的非常强的冲击作用力，致使整个烘干箱受损严

重。 

4.烘干箱与燃烧炉之间原本有 0.9 米的距离，两者之间有风

道连接，现场勘验时风道受损毁变形，部分区域撕裂。烘干箱底

板受损后向下跌落至燃烧炉表面，风道受挤压后严重变形。 

5.距离烘干设备较近的轨道、水洗、脱脂、控制设备以及各

自连接的管路也受损严重，烘干设备南侧的彩钢板隔墙受冲击全

部损毁，烘干箱上部的车间彩钢板屋顶也全部被抛出，金属钢梁

向上变形。 

上述物品的受损痕迹表明来自烘干设备处的爆炸冲击作用

力形成了向四周的冲击作用力，形成以烘干设备为中心的向四周

的爆炸冲击痕迹。在爆炸冲击波作用下，烘干厂房发生严重损毁，

产生的碎片或物品冲击作用下导致附近作业人员伤亡。经过现场

勘验及进一步论证，判断分析该爆炸性质属于化学爆炸，爆炸物

质为烘干设备加热使用的燃料天然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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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 车间爆炸俯瞰图 

（五）燃烧炉部件试验 

1.电磁切断阀完好性试验。现场勘验时拆卸了燃气管路上的

两个电磁切断阀，切断阀均处于关闭断气状态，但阀体端部密封

盖内表面局部有裂纹。整个切断阀壳体保持完好，密封盖在切断

阀壳体内部，不易受外部影响。因此分析该裂纹系平常使用时形

成，但经过对该切断阀进行打压试验，该切断阀密封状态良好，

密封盖裂纹处没有出现泄漏现象。 

2.送风风机及燃气压力完好性试验。现场将燃烧器拆卸后检

查，燃烧器上的进气管路和助燃送风管路均连接正常，调整送风

和送气的两个风门也安装正常，未有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存在。现

场对燃烧器的助燃送风风机进行测试，风机送风正常。同时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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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气的室外供气管路，管路的供气压力正常，未出现有高压供气

的情况存在。 

3、燃烧控制器模拟运行试验情况。事故调查组对燃烧控制

器进行了模拟点火测试，以检测燃烧控制器性能。测试以事故企

业提供的同型号的燃烧控制器和事故燃烧炉所用燃烧控制器作

比对分析。测试表明事故设备用燃烧控制器异常，不能像另一个

在用控制器一样接收火焰信号并相应动作。 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 

2021 年 1月 14 日早上，涂装班员工按照操作规程启动烘干设

备并进行生产作业。5 时 40 分左右，吴学全（涂装班班长）到车

间北侧的厂房外开启环保除尘风机；5 时 50 分左右，到厂区东北

侧蒸汽房开通蒸汽管道；6时左右，开启燃烧烘干设备的循环风机，

风机启动 5 分钟后手动按下燃烧炉点火启动按钮，开始自动进行

点火程序，进气点火；6 时 15 分左右，人工启动调运轮毂的导链

并开始挂轮毂毛坯件进行加工处理；7时左右，挂件开始陆续进入

烘干箱烘干（每天早上启炉后到晚上 22时左右停炉，期间连续作

业）；12 时 50 分左右，涂装作业区处于工作中，烘干设备处突然

发生爆炸，当时该作业区有多名操作员工，爆炸未伴有火焰产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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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

事故发生后，捷喜爱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现场救援，

及时断水断电并联系燃气公司关闭燃气阀门，防止发生次生灾害，

及时将事故情况上报相关部门。接报后市、区及保税区管委会应

急、消防、公安、城环等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立即赶到现场，

组成现场指挥部组织开展救援工作。指挥部迅速指挥伤情救治，

将伤者第一时间送往医院。 

按照区委、区政府的指示要求，保税区立即成立了由主要负

责同志任组长的善后处置组，开展善后处置工作，协助企业全力

做好死伤者家属接待、心理疏导和起居照料，并安排专人 24 小

时陪护。1月 21 日，捷喜爱公司与死者家属签署正式赔偿协议，

完成善后工作。 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

（一）事故伤亡情况 

该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1 人重伤，6 人轻伤。 

死亡人员：朱亚西，男，24 岁，捷喜爱公司车间操作工，

河南省鹿邑县人，身份证号 411628******7413，系颅脑损伤死

亡。 

重伤人员：田本辰，男，48 岁，捷喜爱公司车间操作工，

河北省新乐市人，身份证号 130184******6016，胫骨远端骨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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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左）。 

轻伤人员：略。 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 

截至 2021 年 2 月 18 日，事故调查组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

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（GB6721-1986）的有关规定统计，核定

直接经济损失（不含事故罚款）为 673 万元人民币。 

四、事故原因和性质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经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模拟测试、物证提取与分析，事故

调查组认定：燃气燃烧炉控制系统中继电器故障导致触点出现短

暂的接触不良、闪断，致使阀门关闭，燃烧炉熄火，之后触点导

通，阀门打开，在燃烧炉异常熄火时没有发出关闭天然气电磁切

断阀指令，致使进入燃烧炉内的天然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气

体在烘干室内遇流转轨道与吊轨滑轮摩擦产生的火花发生爆炸，

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 

1、捷喜爱公司未针对燃气设施控制系统开展有效的安全性

能检测，未严格落实《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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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》中 9.9
1
中要求，安全设备检测工作不力。 

2、泰达能源公司未严格按照用气合同约定
2
,深入捷喜爱公

司对用气设施运行状况和安全管理措施进行安全检查，监督捷喜

爱公司安全用气
3
。对捷喜爱公司的燃气管理、使用安全技术指

导不力
4
，仅口头询问点检表中的检查内容，未有效落实技术指

导责任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 

经调查认定，天津捷喜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“1·14”一般

燃气爆炸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公安机关已对该起事故

立案侦查。 

五、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（一）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1、捷喜爱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有效开展

燃气设施的维护、保养、检测工作，保证正常运转，落实《涂装

1《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》（GB14443-2007，2007 年 6月 26 日发布，2008

年 2月 1 日实施）：9安全运行及检修 9.9 烘干室通风系统、加热系统、电气与控制系统的安全性

能检测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，用户应核对检测结果是否符合安全要求，并将检测结果记入档案。 

2 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83 号发布，2011 年 3月 1日实施，2016 年 2月 6 日修改）

第十九条第二款：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供气、用气合同的约定，对单位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

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。 

3 《工业管道供用气合同》（合同编号 TJ-201-071,2007 年 5 月 11 日签订）：八、乙方权利和义务 

1 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随时对甲方的用气设施运行状况和安全管理措施进行安全检查，

监督甲方安全用气。 

4 《天津市燃气管理条例》（2018年 12月 14日第三次修正）第二十一条第二款：燃气经营企业......

对单位用户的燃气设施和燃气器具的管理、使用，应当进行安全技术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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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》中 9.9 项规定不到位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5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6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 7规定，建议由保税

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49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2、泰达能源公司对捷喜爱公司燃气管理、使用安全技术指

导不力，建议作出深刻书面检查，并由保税区燃气行业管理部门

对其进行约谈。 

（二）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1.姜玧锡（韩国籍），捷喜爱公司总经理、主要负责人，未

有效履行国家安全生产政策、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，对各部

门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指导、检查不力，隐患排查督促落实不到

位，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

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五）

项 8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（一）

5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：“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

维护、保养，并定期检测，保证正常运转。维护、保养、检测应当作好记录，并由有关人员签字。” 

6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：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

当如实记录，并向从业人员通报。” 

7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：“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

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

以罚款: 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” 

8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五）项：“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

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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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9规定，建议由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2.52万元的行政处罚。 

2.金仁植（韩国籍），捷喜爱公司保全部科长，负责设备保

全、生产、安全、质量等管理，对保全部全面负责，未有效履行

安全生产职责，对设备状况达到应有的技术要求监测判定不力，

未向公司指出专业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捷喜爱公司按照公司《AWTJ 安全生产奖惩制度》的相关

规定从严从重对其进行处罚。 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

事故，提出以下建议措施。 

（一）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,提高燃气设施自动

化控制水平，确保控制系统安全可靠。燃气使用企业要选用可靠

性高的燃气设施自动化控制系统，并按规定进行自动化控制系统

的检验检测，保证控制系统有效、可靠。实现火焰检测和熄火保

护的功能，确保其正常有效灵敏使用，保证燃烧器熄火时能自动

切断燃气供给。 

（二）强化燃气设施检查、检测、检修工作。燃气使用企业

应充分根据设计单位及制造厂提供的技术文件、设备制造厂提供

的使用说明书等资料，制订切实可行的安全操作规程，定期对安

9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第（一）项：“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

分之三十的罚款；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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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装置进行有效性检查；每年至少进行一次通风系统、加热系统、

电气与控制系统的安全性能检测，核对检测结果是否符合安全要

求，并将检测结果记入档案；制订设备维护制度，并定期检修。 

（三）深入推进行业源头治理。燃气经营单位要按照《城镇

燃气管理条例》、《天津市燃气管理条例》等要求依法经营，及时

对燃气用户进行技术指导，配合行业管理部门监督燃气用户完善

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措施，指导各企业合理使用燃气设施，规范

供气行为，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。 

（四）切实强化部门监管职责。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

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，加强对燃气经营、燃气使用的安

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，严格市场准入条件，做好动态监管和执

法检查。燃气管理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做到“管行业必须

管安全”，督促燃气经营企业对燃气用户进行技术指导，督促燃

气企业对供气设施运行和用气安全进行检查，加强日常维护，及

时排查消除燃气安全隐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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